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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間: 102 年 1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本院第一會議室                           
出席：林惠玲  王麗容  邱榮舉  許振明  張佑宗  王業立  鄭秀玲(李顯峰代)   柯志哲  

鄭麗珍  周繼祥(陳明通代) 洪貞玲 鄭銘彰  程婉青  史靜玉  陶儀芬  陳世民 

    林子倫  王道一 李顯峰 蔡崇聖  黃景沂 陳釗而 蘇國賢 古允文 陳毓文 

張錦華 李思儀 許竹英  徐智敏 黃慶齡 王采蘩  

請假：陳思賢 陳淳文  張登及  陳旭升 黃貞穎 陳南光 吳儀玲 毛慶生 樊家忠 

 江淳芳 藍佩嘉 李碧涵 周桂田  林麗雲 許家媛 陳昱芸 林靖豪 李瑋倫  

  莊 容 周 楷 

列席：蘇宏達  廖天威  葉玉珠  王欣元 梁尚慧 蘇暐勝（學代會）  

主席：林院長                                                     記錄：陳玲玉    

 

壹、主席報告 

人事方面    

一、101.11.30.101 院人字第 1175 號函，本學院 102 學年度教師升等案辦理預定時程表、擬

升等教師升等申請及送審著作目錄表、重要參考提示暨校教評會核備公告本院相關學門

領域優良期刊名錄，請轉知各系所擬申請升等之教師。 

（一）102 學年度升等會議暫定 102 年 6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召開。 

（二）各系所將通過初評者之著作等研究成果送院之截止日為【102 年 3 月 1 日】，各系

所推荐升等教師人選及申請升等案送院之截止日為【102 年 5 月 31 日】，務請留意

把握。 

二、依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延攬55歲以下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

得申請補助，(一)非曾任或現任國內學術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二)於申請

日前五年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補助期間最長3年，每年補助30-90萬經費。 
三、請各系所儘速完成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法規之建制，以利教師新聘作業之進行。 

 

教務方面 
一、有關教師免辦評鑑之資格，於11月27日教師免評鑑資格審議小組會議中針對國科會計畫

申請免辦評鑑資格之折算方式將予以修正，另為兼顧教師教學、服務及國科會以外之研

究發展，擬增列服務表現，以擴大適用情況。以上將再提校行政會議討論。 

 

學務方面 

ㄧ、100 學年度第 2學期讀書小組共 16 小組獲獎，於 101 年 12 月 27 日在本院第一會議室舉

行頒獎。 

 

總務方面 

一、本院租借研究大樓 403 室、419 室、420 室教室予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作為該中

心延攬國內外訪問學者之研究空間，租用期為 102 年 1 月 1 日至 102 年 12 月 31 日，租

金每月每坪 650 元(含水電)。本案業經 101 年 11 月 29 日 101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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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工程執行情形如下： 

 項次 工程名稱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已驗收 

1 社科院綜合大樓東側屋頂整修工

程案 

101.06.26 101.8.29 ˇ 

2 社科院第十教室、第十一教室及 B

研 213 研究室屋頂文化瓦整修工

程案 

101.08.06 101.08.31 已驗收完畢 

3 社科院污廢水排放系統工程 101.07.19 101.12.15 尚未驗收 

 

研發方面 

一、本院推薦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申請教育部第 17 屆國家講座，業經 101 學年度第 2 次教師

評審委員會通過，刻正報教育部審理。 
二、101 年 11 月 8 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 20 次學術獎勵委員會審議教師期刊論文，共

獎勵 20 篇（其中發表於 SCI/SSCI 期刊且 JCR Impact Factor 五年平均排名前 40%者有 5
篇，每篇獎勵 6 萬元，不是前 40%者有 7 篇，每篇獎勵 3 萬元；發表於 TSSCI 期刊者有

8 篇，每篇獎勵 1 萬元。學術專書部份，有 1 位教師提出 1 項第二款專書出版之補助申

請，每本獎勵 5 萬元。合計獎勵金額共 64 萬元）。 
三、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追蹤考核作業，本校校級考評會議已於 101 年 12 月 21 日召開，

當日中下午考評小組委員至本院現場訪視。 
四、102 年及 103 年度跨院系貴重圖書儀器設備申請計畫書於 102 年 1 月 10 日審議，俟經費

核定後再召開會議討論購買資料庫事宜。 
 

有關邁向頂尖大學 

一、依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用人經費支給原則，聘請客座教學研究人員為國外優異人

才時，經檢附其國外薪資待遇或國外遴聘相當等級之待遇標準等資料，專案簽准後，得

比照其國外年薪待遇支領。邀請國外人士短期來台之酬金費用得依邀請人士(含學者、專

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等) 之學術地位及專業，視各單位經費情形，經專案簽

奉核准後支給，核支上限得以其原國外服務單位待遇標準支給。 

二、102 年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術領域全面提升」方面，本校教務處暫訂核定金額為

29,663,822 元，本院暫以總額 31,023,822 元編列並提出申請；在「推動國際化」方面，

本校國際事務處暫訂核定金額為 5,500,519 元，本院暫以總額 8,200,000 元編列並提出

申請。業已於 12 月 7 日召開本校邁頂計畫審查前開 2計畫之 101 年執行成果報告及 102

年計畫，俟經費核定後再通知系所單位執行。 

三、關於本院超過 101 年度之保留/展延經費數，將向教務處申請，得以保留/展延之項目計 

有兼任教師 102 年 1 月鐘點費、教學助理 102 年 1 月薪資，以及專責人員年終獎金等 3 

項。其他未因合約而產生權責關係者，不能保留。 

四、因應二代健保將於 102 年 1 月 1 日正式施行，凡所得稅代號前 2 碼為 50 之所得或收入， 

雇主即需計算 2%的補充保費。故本院 102 年學術領域全面提升、推動國際化經費經教務 

處、國際事務處核定數額後，各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於編列經費時，倘涉及薪資，應另計 

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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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應臨時工資自 102 年 1 月 1 日調整為每小時 109 元，故各單位於編列經費時，倘涉及

臨時薪資，應依前開標準辦理。且因適逢本校有若干學生向勞委會申訴工時案，為避免

訟累，故各單位及計畫主持人實付薪資，不得低於應付薪資。 

 

有關遷院 

一、新大樓階梯教室課桌椅案，因希望採取評選方式處理，簽請校長同意保留相關經費 1000

萬元至明年使用。 

二、新大樓教室 E化講桌及教學設備案，因總務處表示本年度已無資本門經費可支，且建議

本案外審，本年度已作業不及，已簽請校長同意保留相關經費 2400 萬元至明年使用。 

三、新大樓落成典禮，預計 5月舉行，擬籌組落成典禮規劃小組，請邱副院長協助，各系所

配合辦理。 

四、有關 1億元以上捐贈者致謝說明 

    (一)依據「國立臺灣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第三條第五款、第六款的規定，可以指定 

新館的空間，由捐贈人命名。目前本院新大樓命名的情形如下： 
1.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侯貞雄董事長將新大樓東側入口命名為「頤賢館」。 
2.國際文教基金會劉介宙董事長將新大樓西側入口命名為「介宙館」。 
3.台灣水泥股份有限公司辜承允董事長將新大樓圖書館暫定命名為「辜振甫紀念圖

書館」。 
4.和碩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其關係企業鎧勝控股有限公司童子賢董事長、徐世

昌副董事長共捐贈 1.6 億元，新大樓一樓長廊及 300 人階梯教室一間由其命名。 

5.新大樓國際會議廳命名為「梁國樹紀念國際會議廳」。 
(二)本院對以上 4位大捐贈者（1億元以上），將提供研究室乙間，供各個捐贈人做為

學術研究之用。 
 

貳、各單位補充報告 

林院長： 

一、本院新建大樓已於 101 年 12 月完成硬體工程，102 年將積極進行內部裝潢與教學設備的

採購，預計於民國 103 年 2 月遷回校總區。循往例辦理的尾牙望年餐會(102 年 1 月 25

日)，今年將是最後一次在徐州院區舉辦，將邀請歷任院長、行政主管及退休同仁參加，

也請同仁踴躍參加。 

二、101 年 12 月 7 日本校邁頂計畫審查會議，101 年各院學術成果量均下降，朝質的方面 

提升，未來本院學術成果發展將兼顧質與量的提升。 

三、中程校務發展評鑑會議於 101 年 12 月 21 日召開，審查委員對本院提出三點主要意見，

(1)學術研究成果太集中，且新聞所與國發所成果較弱，應加強；(2)未來本土化研究與

學術研究如何分流並提出出相應策略；(3)各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應加強。 

 

參、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一、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陸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三、四點修正條文案。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業經 101.11.13.第 273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101.12.10.公告於中國大陸

研究中心網頁。 

二、訂定本院「國際事務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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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業經 101.11.27.第 2740 次行政會議通過。101.12.18.101 院秘字第 1224 號

公告。 

三、修訂「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推廣海外教育獎學金設置要點」第三點、第六點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八點條文。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業經 101.11.27.第 2740 次行政會議通過。101.8.18.101 院秘字第 1224 號公

告。 

四、修訂「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學生獎助學金設置要點」第五條、第六條第一項條

文。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業經 101.11.27.第 2740 次行政會議通過。101.8.18.101 院秘字第 1224 號公

告。 

五、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101.11.8.公告於政治學系公佈欄及網頁。 

六、政治學系與香港城巿大學亞洲與國際學系簽訂系級交換學生計劃協議書。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業經 101.11.27.第 2740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七、經濟系依本校「專任副教授級專任助理教授授課時數減免要點」，申請 101 學年度第 2學

期「全體專任副教授及專任助理教授授課時數減免 1小時」。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課務組表示因經濟系已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通過減免，除非提出終止，否

則持續減免。 

八、政治系依本校「專任副教授級專任助理教授授課時數減免要點」，申請 101 學年度第 2學

期「全體專任副教授及專任助理教授授課時數減免 1小時」。 

決議：通過。 

執行情形：送課務組，俟全校彙整後提行政會議討論。 

 

肆、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院長室 

案由：擬修正本院「院長遴選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請討論。 

說明： 

一、配合 101 年 11 月 7 日校人字 1010077805 號函修正。 

二、本案業經 101 年 11 月 29 日 101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三、修正重點： 

（一）依組織規程第 16 條第三項，各學院院長應具教授資格。新增於第 3條第 1項。 

（二）依教師評鑑準則第 4條第 2項規定，「凡最近一次評鑑不通過者不得申請教授

休假研究，且自次一學年起不予晋薪、不得在外兼職、兼課或借調，亦不得

延長服務或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行政、學術主管。」故增列第 3條第

2項。 

（三）相關條文的整合。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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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擬修正本院「提昇人文社會科學領域學術研究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請討論。 

說明： 

一、提昇人文社會科學領域學術研究辦法」修正(101 年 8 月 28 日第 3834 次行政會議通

過) 。 

二、本案業經 101 年 11 月 29 日 101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政治系 

案由：檢具本院與荷語天主教魯汶大學社會科學院暨文學院簽訂學士班學生與學者交換計畫

協議書之中、英文草案各 1份，請討論。 

說明： 

一、本院與比利時魯汶大學社會科學院簽訂學術交流合作協議，業經 101 年 5 月 3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本案通過後，兩約一併送校完成行政程

序。 

二、該院擬與本院建立雙聯學位，惟因魯汶大學目前的碩士學位僅一年兩個月，要安排

碩士生於第二年赴臺大修習課程有實際的困難，而本院目前尚無較完備之英語碩士

學程以對應，故雙方主張先建立學士班學生與學者交流，待該校自 2015 學年度建

立兩年制碩士學位以及本院建立較完備之英語碩士學程後，再建立兩院之雙聯碩士

學位。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原條文第七條略以「凡參與本合作計畫的國立臺灣大學學生修習課程學分的承認與

抵免，由國立臺灣大學決定，至多得抵免 XXX 學分。……」修正為「凡參與本合作計畫

的國立臺灣大學學生修習課程學分的承認與抵免，最終由國立臺灣大學決定。……」 

 

提案四                                                            提案人：社會系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教師聘任作業要點」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對

照表，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本院 101 年 8 月 3 日 101 院人字第 0739 號公告辦理。 

二、本案業經 101 年 11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研發分處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學術研究成果獎勵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本案業經本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 41 次工作小組會議討論修正通過。 
二、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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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修訂第 2 條第 1 項學術研究獎勵之類別，說明如下 
          1.調整第 1 類 

  (1)調整 Nature/Science 獎勵，每篇獎勵由新台幣 6 萬元提高為 10 萬元。 
       (2)SSCI 期刊新增級距及調整獎勵。 
            (3)新增 TSSCI 期刊級距及調整獎勵。 
          2.增訂第 3 類：因多篇專章編輯成專書已是趨勢，故增列專章獎勵。 

（二）增訂第 5 條，因本院目前無專章審查機制，故以獲校方學術研究績效獎勵之

專章為限。 
決議：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新聞所 

案由：檢具本院與復旦大學新聞學院簽訂學術交流合作備忘錄、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之正、

簡版草案各 1份，請討論。 

說明：本案業經 101 年 12 月 20 日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經新聞所洪所長與復旦大學新聞學院連繫，將由該校新聞常務副院長黃 瑚教授簽

署，基於雙方對等，本院將由副院長王麗容教授簽署。 

 

提案七                                                           提案人：政治系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系務會議規則」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提請討論。 

說明：本案業經 101 年 12 月 25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八                                                       提案人：經濟系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教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

草案對照表，提請討論。 

說明：本案業經 101 年 12 月 20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九                                                             提案人：經濟系 

案由：擬訂定「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

論。 

說明： 

一、依本院 101 年 8 月 3 日 101 院人字第 0739 號公告辦理。 

二、本案業經 101 年 12 月 20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                                                   提案人：國家發展研究所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教師聘任作業要點」部份條文修正

草案對照表，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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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依本院 101 年 8 月 3 日 101 院人字第 0739 號公告辦理。 

二、本案業經 101 年 10 月 17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人事組修正意見併附。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 1）。 

 

提案十一                                                   提案人：新聞研究所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教師聘任作業要點」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本院 101 年 8 月 3 日 101 院人字第 0739 號公告辦理。 

二、本案業經 101 年 12 月 20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人事組修正意見併附。 

決議：通過人事組修正意見。 

 

提案十二                                                   提案人：政治學系 

案由：擬修正「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修

正草案對照表，提請討論。 

說明：本案業經 101 年 12 月 25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通過。 

 

臨時動議 

一、國發所陳明通教授：有關申請免辦評鑑資格，建議以下二項應列入計算：（1）邁向頂尖

之研究計畫，因如人文高等研究院拔尖領域之研究計畫，具審查機制且重要性不亞於國

科會計畫，應比照國科會計畫列入計算。(2)校方擬增列服務表現，應包括借調擔任政務

官期間。 

  院辦公室回應：教師免評鑑資格各項規定，校方目前尚在研擬修正中，會將陳教授意見

或系所教師有相關建議轉請教務處參考。 

二、社會系蘇國賢教授：請人事組提供教師因評鑑不通過之不續聘辦理時程，以利安排相關

作業。 

  人事組回應：已將相關意見洽詢人事室，俟回覆後轉知各系所。 

 

散  會（14:00） 


